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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承 辦 人 周愛真 分  機 1073 

1 目的與範圍 

1.1  有效杜絕校園傳染病發生、傳染及蔓延，維護全校教職員生健康。 

2 參考文件（法規／依據） 

2.1  全國性法規（依全國性、主管機關頒訂） 

2.1.1  學校衛生法第 13 條 

2.1.2  傳染病防治法 

3 權責單位 

3.1 通報中心 

3.1.1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及校安中心成立校園傳染病防治通報中心，受理疫情通報，

彙整全校疫情狀況，視狀況提議召開會議，共同研商防疫之道。 

3.2 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小組 

3.2.1  配合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發佈之重大傳染病防治政策，啟動小組以落實全校

各單位傳染病防治工作，杜絕此類傳染病在校內發生、傳染及蔓延。 

4 對象 

4.1 校園內疑似感染者 

4.2 需居家隔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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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 

 

成立校園傳染
病防治應變小
組並召開會議 

加強宣導並呈報、檢討 

排除病例 

Y 

通報並協助送醫 

N 

重大傳染病： 

1. 校長為召集人；副校長為副召集人：負責啟動應

變小組，召開會議並規劃全校防疫應變策略。 

2. 秘書室：統一對外發佈疫情及發言。 

3. 教務處：規劃課程、補考及招生之應變措施。 

4. 學務處：執行推動校園傳染病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4.1 衛生保健組：統籌本校相關防疫事項。 

4.2 校安中心：彙整疫情狀況、協助疫情管控。 

4.3 生輔組：提供學生請假、平安保險、補助等協助。 

4.4 住輔組：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宿舍內散佈。 

4.5 諮輔組：提供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4.6 學務處其他各組：依疫情需求，隨時協助支援。 

5. 總務處：校園防疫物資採購、配發及環境消毒。 

6. 圖書暨資訊處：建立防疫相關資訊網。 

7. 體育室：防範疫情在育樂館、游泳池等教學場所

內散佈。 

8. 人事室：教職員工請假、停班之因應措施。 

9. 各學院系所：掌握所屬教職員工生病例通報及配

合防疫措施。 

一般傳染病： 

1. 衛保組、校安中心及導師輔導學

生個案 

2. 住輔組負責住宿生隔離等安排 

3. 總務處整體環境評估、消毒、復

原 

4. 教務處訂定考試、補課事宜 

5. 其他相關單位、系所依權責配合

協處 

列管追蹤、輔導個案 

1. 通報教育部、衛生局 

2. 連繫家長並進行各項防疫工作 依疫

情分

級填

具及

彙整

相關

表單 

Y 

N 

確診為法定
傳染病 

 

傳染病疑似案

1. 衛生局提供協助 

2. 家長參與個案隔離、治療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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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內容 

6.1 傳染病疑似案例：指校園內發現疑似傳染病感染者或經衛生單位通報之個案。 

6.2 通報中心適時協助送醫，若不是傳染性病例者，即排除疑慮結案；若經醫院確診為法定

傳染性病例，則依下列流程處理。 

6.2.1 通報中心正確掌握疫情後，依行政職責立即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及基隆市衛生局，

衛生保健組依衛生單位建議規劃防治計畫。 

6.2.2 與家長保持聯繫，由家長協助個案進行入院、隔離等治療事宜。 

6.2.3 依校內疫情或政府政策成立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小組，並依衛生單位建議防治流程

執行全校防疫應變策略。 

6.2.4 若為重大傳染病疫情，則啟動校園傳染病防治應變小組： 

6.2.4.1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長擔任副召集人：必要時得由校長召開會議，研商

本校傳染病防疫應變策略及各單位權責事宜。 

6.2.4.2 秘書室：統一對外發言。 

6.2.4.3 教務處：規劃課程、補考及招生之應變措施。 

6.2.4.4 學務處：規劃執行校園傳染病疫情全盤因應事宜。 

6.2.4.4.1 衛生保健組：統籌本校相關防疫事項。 

6.2.4.4.2 校安中心：彙整疫情狀況、協助疫情管控。 

6.2.4.4.3 生輔組：提供學生請假、平安保險、補助等協助。 

6.2.4.4.4 住輔組：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宿舍內散佈。 

6.2.4.4.5 諮輔組：提供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 

6.2.4.4.6 學務處其他各組：依疫情需求，隨時協助支援。 

6.2.4.5 總務處：校園防疫物資採購、配發及環境消毒。 

6.2.4.6 圖書暨資訊處：建立防疫相關資訊網。 

6.2.4.7 體育室：防範疫情在育樂館、游泳池等教學場所內散佈。 

6.2.4.8 人事室：教職員工請假、停班之因應措施。 

6.2.4.9 各學院系所：掌握所屬教職員工生病例通報及配合防疫措施。 

6.3 若為一般傳染病，則各單位依任務職責執行防疫工作： 

6.3.1 學務處各組、導師共同協處、關懷輔導。 

6.3.2 住輔組針對住宿生疑似感染者追蹤、宿舍消毒、隔離安排等。 

6.3.3 總務處整體環境評估、消毒、復原。 

6.3.4 防疫物資採購、消毒、課程應變、請假等各項配合措施。 

6.3.5 其他相關單位、系所全面配合協處。 

6.4 列管追蹤病情發展及進行學生輔導。 

6.5 加強防疫宣導及檢討事件發生原因，並呈報校方。 

6.6 為防治各類傳染病得依各種傳染途徑訂定各類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附件 7.1、7.2)。 

※註：凡參與防治工作人員應保護個案隱私權，不得洩漏所知悉之傳染病病人姓名、病史等相

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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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 

7.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呼吸道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 

7.2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猴痘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 

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呼吸道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 

 

  
發現疑似案例 

1. 請案例戴口罩 

2. 通知緊急聯絡人 

3. 協助就醫詳檢 

是否 

傳染病 

 

確診為 

呼吸道傳染病 

依
病
況
給
予
衛
教 

Y N 

啟動呼吸道傳

染病防疫措施 

醫療院所或衛生單位通報 

1. 校安中心 

2. 校內單位主管 

3. 衛生主管機關(依法定

期限) 

確認並切斷傳染源 罹病個案追蹤管理 校園接觸者追蹤管理 

是否來

自學校 

 

衛
生
單
位
追
蹤
管
理 

N 

Y 

1. 相關教室、宿舍及

校園環境消毒 

2. 保持教室空間通風 

依醫生建議(必要時強制)住

院治療或在家休養 

麻疹：隔離至出疹後 4 天 

水痘：隔離至全身水疱均

完全結痂變乾為止 

流感：隔離至症狀解除後

至少 24 小時 

列入個案追蹤 

無異狀結案 

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 

麻疹：自主健康管理 18 天 

水痘：自主健康管理 21 天 

流感：自主健康管理 5-7 天 

經醫師評估後，採行暴露後預防措施 

是否群

聚感染 

 

罹
病
個
案
追
蹤
管
理 

N 

Y 

視疫情防疫發展需要，

啟動防疫應變小組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園猴痘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 

 

 

 

 

 

 

 

 

  

 

 

 

 

 

 

 

 

 

 

 

 

 

 

 

 

 

 

 

 

 

 

 

疑似個案就醫（戴口罩

及遮蔽出疹處防護措施） 

猴痘傳染病 

N 

Y 

1．通報衛生單位。 

2．進行校安通報。 

3．防疫衛生教育。 

4．環境消毒通風。 

5．暢通通報網絡。 

6．學校疫情監控。 

7．協助疑似個案就醫。 

8．視疫情防疫發展需要，

啟動防疫應變小組。 

 

1．配戴外科口罩及遮

蔽出疹處。 

2．列案並衛生教育。 

3．住院或返家居家自

主健康管理(1 人 1

室)至全身皮膚病灶

結痂完全脫落。 

 

 

 

確診個案 啟動防疫應變措施 密切接觸者疫情調查 

 

1．列案並衛生教育。 

2．健康監測 21 日(最

後暴露日起算)。 

3．無症狀者可入校，

每日回報健康狀況

(觀察是否有發燒、

寒顫、淋巴結腫大

或皮膚病灶)。 

 

 

列管追蹤並簽案呈報 

依病況給予衛教 


